


昆明市富民县自然资源局

2020年11月发布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办事指南
受理范围

申请内容：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

申请范围及申请条件：

1.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

2.在城市、镇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农村住宅建设、乡镇企业建设、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36条）、《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23条）、《昆明市城乡规划条例》（第27条、第28条)。

三、实施机关

富民县自然资源局，是办理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机构。负责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查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四、许可条件
（一）予以批准的条件：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乡规划和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确定拟选址位置、用地面积和规划要求，对符合城乡规划的建设项目，向建设单位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不予批准的情形：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确定拟选址位置、用地面积和规划要求，对不符合城乡规划的建设项目，不得向建设单位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五、许可数量
本行政审批无数量限制

六、受理形式和地点

受理形式：窗口接收受理。 

受理地点：富民县政务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局窗口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黎昌路黎阳大厦二楼

七、申请材料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其他要求

	1
	申报表、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材料
	    原件
	各1份
	1.县工业园区入园项目须填写富民县工业园区入园项目选址意见书办理审查意见表；

2.交通工程、河道工程及管线工程应提交初步规划设计方案图（原件1份）；

3.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选址需提交发改部门的计划批复文件（复印件1份，验原件），村民统建房选址需提交发改部门新村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复印件1份，验原件）；

4.大型建设项目、对城市布局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及对周围环境有特殊要求的建设项目，应提交有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作出的选址论证意见和专家意见（原件1份）。
注： 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

	2
	有明确四至界线的位置图和昆明统一坐标系(目前采用87坐标系)并符合数据格式要求的1/500或1/2000地形图，暂无1/500或1/2000地形图的地区可提供1/10000地形图。涉及交通工程，应提交初步规划设计方案图；
	原件
	1份
	

	3
	发改部门的意见（确定批准或核准建设项目）；
	验原件收复印件
	1份
	

	4
	《防震选址意见书》，涉及地震观测环境范围内的建设项目，批准前征求防震减灾局的意见。
	原件
	各1份
	

	5
	县工业园区入园建设项目（出让方式供地的项目不需办理，划拨方式供地的项目须办理）须提供富民县工业园区入园项目选址意见书办理审查意见表〔根据《富民工业园区入园项目联合审批办法（试行）》（富政办通〔2018〕93号）〕。
	原件
	1份
	


八、办结时限

受理时限：5工作日。

法定办理时限: 经专家组审查修改、完善后提交建设主管7个工作日办结 

承诺办理时限：经专家组审查修改、完善后提交建设主管5个工作日办结 

九、许可收费及依据

本许可事项不收费。

办理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

窗口提交

2.提交时间：

法定工作日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7:30

受理

1、查验申请登记材料是否齐全有效、格式规范。

2、从法人条件、政策、保密、文件和管辖范围等方面进行初审。

3、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退回并说明理由。

（三）审核

经资料审核、实地踏勘、规划核实后分别做出提请核准或予以驳回的处理。

（四）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建设项目选址核准通过，管理机关在承诺办理时限内办结通过电话通知方式通知申请人领取《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送达方式：到富民县政务服务中心 自然资源局窗口取件
许可服务

咨询 

1.咨询方式

（1）现场咨询：富民县政务服务局 自然资源局窗口（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黎昌路黎阳大厦7楼）
（2）电话咨询：0871－68818265

（3）网络咨询：云南省政务服务大厅

（4）信函咨询：咨询部门名称：富民县自然资源局 通讯地址：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黎昌路黎阳大厦7楼规划科； 邮政编码：650400。
2.咨询回复

回复方式：电话回复、信函回复等。

回复机构：富民县自然资源局

回复时限：48小时内回复

（二）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现场、电话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查询电话：0871－68818265

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黎昌路黎阳大厦7楼

自然资源局法规科
电话投诉：0871-68816059。
信函投诉：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黎昌路黎阳大厦7楼

自然资源局法规科，邮政编码650400 
（四）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法定时间：60天

名称：富民县人民政府

地点：永定街道办事处永定街88号

附件
附件1: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办事流程示意图

附件2: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样本

附件3: 行政许可决定书(不予受理)

附件4: 行政许可决定书(以予受理)

附件5：富民县自然资源局窗口服务承诺回告单
附件6: 行政许可事项领证回执

附件7： 一次性告知单
附件1.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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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单位
	 
	（盖章）

	
	
	
	

	
	
	
	
	
	
	
	

	
	项目名称
	 
	

	
	
	
	

	
	
	
	
	
	
	
	

	
	申报日期
	 
	

	
	
	
	

	
	
	
	
	
	
	
	

	
	
	
	
	
	
	
	

	
	
	
	
	
	
	
	

	

	

	审   批   意   见

	规划科       初审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     审批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     审批意见
	局长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3

行政许可决定书
〔 xxxx〕xx号

Xxxxxxxxxxxxxxxxx单位：

我局于xxxx年xx月xx日收到你单位提出的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申请，经审查不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36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不需要申请选址意见书。

2.《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23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并提交申请和地形图、选址论证报告等材料。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受理后，应当书面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有关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反馈书面意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条件和标准的，核发选址意见书；不符合条件和标准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予核发的理由。

3.《昆明市城乡规划条例》 第27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第28条 对符合城乡规划的建设项目，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乡规划和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确定拟选址位置、用地面积和规划要求，向建设单位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决定不予受理。

特此通知

(单位公章)

xxxx年xx月xx日 

申请人：xxx

经办人：xxx   

经办人电话：68818265

附件4

行政许可决定书
〔 xxxx〕xx号

Xxxxxxxxxxxxxxxxx单位：

我局于xxxx年xx月xx日收到你单位提出的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申请，经审查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36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不需要申请选址意见书。

2.《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23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并提交申请和地形图、选址论证报告等材料。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受理后，应当书面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有关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反馈书面意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条件和标准的，核发选址意见书；不符合条件和标准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予核发的理由。

3.《昆明市城乡规划条例》 第27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第28条 对符合城乡规划的建设项目，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乡规划和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确定拟选址位置、用地面积和规划要求，向建设单位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决定予以受理。

特此通知

(单位公章)

xxxx年xx月xx日 

申请人：xxx

经办人：xxx   

经办人电话：68818265

附件5     富民县自然资源局窗口服务承诺回告单（存根）
                                       编号：
xxxxxxxx同志:您好！
您在自然资源局窗口申报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材料我们已受理，请于xxxx年xx月xx到我窗口领取审批（办理）结果，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xxxx年xx月xx日

富民县自然资源局窗口服务承诺回告单

xxxxxxxx同志:您好！
您在自然资源局窗口申报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材料我们已受理,根据《城乡规划法》，您所申报的办理事项办结时限为5个工作日，请于xxxx年xx月xx日凭服务承诺回告单及居民身份证到窗口领取审批结果，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投诉电话：68818210

                   经办人∶xxx联系电话： 68818265 
                                富民县自然资源局

                              xxxx年xx月xx日

附件6

行政许可领证回执
发证机关：       富民县自然资源局                   

发证事项名称：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            

文件编号：       xxxxxxxxxxxxxxxxxxx          

领件单位：       xxxxxxxx                     
领件地点：       富民县政务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局窗口     
发 证 人：         xxx                           
领证人姓名：                                        

领证人证件号码： （身份证）                         

领件日期：                                          
                 xxxx年xx月xx日

附件7     富民县自然资源局一次性告知单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需要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其他要求

	1
	申报表、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材料
	    原件
	各1份
	1.县工业园区入园项目须填写富民县工业园区入园项目选址意见书办理审查意见表；

2.交通工程、河道工程及管线工程应提交初步规划设计方案图（原件1份）；

3.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选址需提交发改部门的计划批复文件（复印件1份，验原件），村民统建房选址需提交发改部门新村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复印件1份，验原件）；

4.大型建设项目、对城市布局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及对周围环境有特殊要求的建设项目，应提交有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作出的选址论证意见和专家意见（原件1份）。
注： 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

	2
	有明确四至界线的位置图和昆明统一坐标系(目前采用87坐标系)并符合数据格式要求的1/500或1/2000地形图，暂无1/500或1/2000地形图的地区可提供1/10000地形图。涉及交通工程，应提交初步规划设计方案图；
	原件
	1份
	

	3
	发改部门的意见（确定批准或核准建设项目）；
	验原件收复印件
	1份
	

	4
	《防震选址意见书》，涉及地震观测环境范围内的建设项目，批准前征求防震减灾局的意见。
	原件
	各1份
	

	5
	县工业园区入园建设项目（出让方式供地的项目不需办理，划拨方式供地的项目须办理）须提供富民县工业园区入园项目选址意见书办理审查意见表〔根据《富民工业园区入园项目联合审批办法（试行）》（富政办通〔2018〕93号）〕。
	原件
	1份
	


备注：1.需按照法定程序完成批前公示等工作。

2.审批时限：承诺5个工作日办结

咨询电话：68818265

                         富民县自然资源局

                              年    月  日
BSZN-11002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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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材料  符合要求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出具受理通知





不属于审批范围、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出具不予受理通知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一次性告知补正或者修改








整改合格





依法需要听证、招标、鉴定、公示和专家评审的，按照规定开展





审批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并听取其意见





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核准





决定（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不包含听证、招标、鉴定、公示、现场踏勘、专家评审时间）





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制发不予许可、批准的书面决定


修改








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作出许可、批准决定，制发许可、批准许可


修改











- 14 -
- 13 -

